
1

山东省港口危险化学品

装卸仓储企业评级标准解读

一、否决项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,评级为“差”

（一）超出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

许可范围或有效期从事危险化学品作业的

指标说明：

1.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43 号）

第十六条：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经营范

围从事港口经营活动。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

输部令 2017 年 27 号）第二十三条：符合许可条件的，应当颁发

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，并对每个具体的危险货物作业场所配发《港

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。第二十五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

在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或者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有效期届

满之日 30 日以前，向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续手续。

2.许可范围是指两证所载经营项目、经营地域、具体作业区

域范围、危险货物品名（集装箱和包装货物为“项别”）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

附证》、港口作业合同、危险货物作业申报单。2.现场核实作业

场所、储存区域及危险货物种类。

（二）作业场所或装卸储运设备设施安全距离（间距）不符

合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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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说明：《海港总体设计规范》（JTS165-2013）、《装卸油

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》（JTJ237-1999）、《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

业 安 全 规 程 》（ JT397-2007 ）、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

（GB50016-2016）、《石油库设计规范》（GB50074-2014）等要求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条件论证报告、安全验收评价报告、

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。2.现场比对安全距离的符合性。

（三）甲 B、乙 A 类可燃液体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布置、流

淌火防范、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“鲁交港航〔2015〕1 号”文件

要求的

指标说明：1.《关于强化港区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本质安全

措施的通知》（鲁交港航〔2015〕1 号）执行时间为 2015 年 3

月 16 日。2.相关建设项目认定时间以项目审批核准的时间为准。

3.甲 B 类可燃液体是指:甲 A 类以外，闭杯闪点小于 28℃液体；

乙 A 类可燃液体是指:闪点大于等于 28℃小于等于 45℃的液体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项目审批核准文件、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

安全验收评价报告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。2.现场检查储存场所布

置、流淌火防范及消防设施设置情况。

（四）作业工艺设备设施不满足危险化学品危险有害特性安

全防范要求的

指标说明：交通运输部《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判

定指南》（交办水〔2016〕178 号）归纳的不满足危险化学品危

险有害特性安全防范要求的五种情形：①装卸甲、乙类火灾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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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货物的码头，未按规定设置快速脱缆钩、靠泊辅助系统、缆绳

张力监测系统和作业环境监测系统。②液体散货码头装卸设备与

管道未按装卸及检修要求设置排空系统；吹扫介质的选用不满足

安全要求。③对可能产生超压的工艺管道系统未按规定设置压力

检测和安全泄放装置。④储罐未根据储存危险货物的危险有害特

性要求，采取氮气密封保护系统、添加抗氧化剂或阻聚剂、保温

储存等特殊安全措施。⑤储罐（罐区）、管道的选型、布置及防

火堤（隔堤）的设置不符合规定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安全验收评价报告、

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、相关设施设备运行维护记录。2.现场检查设

施设备设置及运行状况。

（五）工艺设备及管道未根据输送物料的火灾危险性及作业

条件，设置相应的仪表、自动联锁保护系统或紧急切断装置的

指标说明：《海港总体设计规范》（JTS165-2013）第 7.4.6.7

条、第 15.10.5 条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安全验收评价报告、

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、相关装置运行维护记录。2.现场检查装置设

置及运行状况。

（六）危险化学品罐区未按规定装备安全仪表系统和自动化

控制系统，安装储罐高低液位报警及自动联锁切断装置；大型储

罐、液化气体储罐及剧毒化学品储罐等重点储罐未按规定设置紧

急切断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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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说明：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港口危险货物储罐安全管

理的意见》(交办水〔2017〕34 号)：港口危险货物经营人要建

立健全安全检测监控体系，按照相关规定和规范要求装备安全仪

表系统和自动化控制系统，安装储罐高低液位报警及自动联锁切

断装置，确保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报警系统完好可用。

大型储罐、液化气体储罐及剧毒化学品储罐等重点储罐要按照规

定设置紧急切断阀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安全验收评价报告、

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、相关设施的运行维护记录。2.现场检查相关

设施的设置、运行及维护状况。

（七）储存剧毒化学品或储存其他危险化学品数量构成重大

危险源的特种设备，未按规定取得使用登记证，或未经定期检验

合格的

指标说明：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:特种设备使用

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，向负

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，取得使用登记证

书。第四十条：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，不得

继续使用。

考核方式：1.调阅管理部门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名单和备案

登记表。2.查阅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特种设备台账、使用登记证

书、定期检验报告。2.现场检查特种设备登记标志、定期检验标

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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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工艺、设备的

指标说明：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：国家对严重危及生

产安全的工艺、设备实行淘汰制度，具体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。生产经营单位不

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、设备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验收评价报告、设施设备台账、国家

安监总局最新公布的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及设备目录。2.现场

检查企业现有的工艺、设备。

（九）已建成危险化学品装卸仓储项目未经消防、环保、安

全验收合格或备案的

指标说明：《港口法》第十九条：港口设施建设项目竣工后，

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验收合格。《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

定》（公安部第 119 号令）第十四条：生产、储存、装卸易燃易

爆危险物品的工厂、仓库和专用车站、码头，易燃易爆气体和液

体的充装站、供应站、调压站，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

防设计审核，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

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。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 682 号令）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》，

危险化学品仓储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对配套建

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。《港口危险货物安

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 27 号）第十八条：危险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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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港口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，并由建设

单位组织验收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消防验收意见书、备案凭证（建构筑物竣

工证明），环保设施验收报告及验收结论（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现

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、环保验收意见书），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及

验收结论（建设项目竣工证明、安全设施验收意见书）。2.现场

核查装卸仓储设施与消防、环保、安全验收设施的符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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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
目
评级内容 评分依据及考核方式 计分方法

二、

资质

条件

（ 5

分）

1．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

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

证》所载经营人名称、

地址、法定代表人、作

业方式是否与实际相符

评分依据: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

输部令 27 号）第二十三条：符合许可条件的，应当颁发

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，并对每个具体的危险货物作业场

所配发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。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

应当载明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名称与办公地址、法定

代表人、附证事项、证书编号。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

证》应当载明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、作业方式、发证机

关、证书编号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《港口危险

货物作业附证》。2.现场核实两证所载内容。

分值 2分。

与经营实际不

符的，每发现

一项扣 1 分

2．是否按规定开展安全

现状评价及备案，并按

方案进行整改

评分依据：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591 号）第二十二条：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，应

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条件的机构，对本企业的安全

生产条件每 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报告。

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

题进行整改的方案。在港区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，

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港口行

政管理部门备案。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

通运输部令 27 号）第二十九条：出现重大危险源等级提

高、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等情形的，应当重新进行安

全评价，并按照本规定进行备案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、整改方案、

评价机构资质证明材料、备案回执。2.对照整改方案，

核查落实情况。

分值 3分。

未按规定开展

安全现状评价

或安全评价机

构资质不符合

要求的，扣 3

分；整改意见

不落实的，扣 2

分；未向港口

行政管理部门

备案的，扣 2

分

1.是否按规定设置安全

生产、特种设备、消防

等安全管理机构，配备

安全管理人员

评分依据：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：危险物品

的储存单位，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四条：

从业人员在三百人以上的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

定设置安全总监。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》

(TSG08-2017)2.3.2：使用特种设备总量 50 台（含）以

上的，应当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。2.4.2 特种设

备使用单位应当配备安全管理负责人。使用各类特种设

备总量 20 台（含）以上的，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。

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公安部

令 61 号）第十五条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设置或者确

定消防工作的归口管理职能部门，并确定专职或者兼职

的消防管理人员。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规定》（省政府令 303 号）有关安全生产管理机构

和人员的规定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企业人员名册、工资发放记录、

劳务派遣合同、特种设备台账，核实企业人数、特种设

分值 2分。

机 构 不 健 全

的，扣 1 分；

人员配备不足

的，扣 1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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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
安全

基础

（17

分）

备数量。2、查阅各类安全管理机构设立、各类安全管理

人员任免文件、聘用合同等。

2．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

理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

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

力；主要负责人，分管

安全、生产、技术负责

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

是否具备规定的学历和

经历；危险化学品装卸

管理人员、申报员、检

查员、特种作业人员等

相关从业人员是否按规

定取得从业资格证书

评分依据: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

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

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

力。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。

第二十七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

可上岗作业。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治理规定》

（鲁政办字〔2015〕259 号）第八条：危险化学品企业主

要负责人和分管安全、生产、技术的负责人，其中至少

有 1 人具有国民教育化学化工类别专科以上学历，并有 3

年以上化工行业从业经历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

具备国民教育化学化工或者安全工程、安全管理等相关

专业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学化工类中级以上专

业技术职称，或者具备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

资格，并有从事化工生产相关工作 2 年以上经历。《危

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规定》（交

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59 号）相关规定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

人员考核成绩记录或证明材料，相关人员的学历证书、

从业经历证明材料，资格证书持证人员清单。2.对照资

格证书持证人员清单，现场查验相关人员的资格证书。

分值 3分。

每发现一人考

核不合格的，

扣 1 分；相关

人员不具备规

定的学历和经

历的，扣 1 分；

每发现一人未

取得从业资格

证书的，扣 1

分

3．是否建立并落实全员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是否

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

监督考核机制

评分依据: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必

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。第十

九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

的责任人员、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。建立相应的

机制，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考核奖惩制

度及考核奖惩记录、相关财务文件。2.询问相关人员安

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。

分值 2分。

未建立安全生

产责任制的，

扣 2 分；未落

实全员安全生

产责任的，扣 1

分；未建立监

督 考 核 机 制

的，扣 1 分

4．是否按规定建立健全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包

括但不限于以下制度：

安全设施和设备管理、

安全生产检查、危险作

业管理、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、重大危险源监控、

应急救援、安全生产会

议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、

评分依据: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规定》（省政府令 303 号）第七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

制定涵盖本单位生产经营全过程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

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清单、安全制

度文本、安全管理相关记录、制度修订情况。2.现场问

询作业及管理人员对本岗位规章制度的熟悉情况。

分值 3分。

安全制度不健

全的，每缺一

项扣 0.5 分；

不 及 时 更 新

的，每发现一

项扣 0.5 分；

安全制度不落

实的，每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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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特

种作业人员管理、劳动

防护用品管理、职业病

防治、安全生产奖惩、

事故报告、文件和档案

管理等，并认真落实，

及时修订更新

一项扣 0.5 分

5.是否按规定对从业人

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

并考核合格；外来作业

人员是否按规定进行安

全教育培训

评分依据: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

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未经安全

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生产

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，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

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。接收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

学校学生实习的，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

教育和培训。

考核方式：查阅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、培训档案、

经营人与相关方单位签订的劳务合同、协议，外来作业

人员进港记录与安全教育培训记录。

分值 2分。

未制定安全教

育 培 训 计 划

的，扣 2 分；

制定计划未实

施的，扣 1 分；

存在考核不合

格 上 岗 现 象

的，扣 1 分；

外来作业人员

未培训的，扣 1

分

6.是否按规定提取和使

用安全生产费用

评分依据: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条：生产经营单位

应当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，专门用于改善

安全生产条件。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

法》（财企〔2012〕6 号）：运输、危险品等特殊货运业

务按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的 1.5%提取等相关规定。

考核方式：查阅经营人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计

划、安全生产费用台账、财务记录、相关发票等凭证。

分值 3分。

未按规定提取

的，扣 3 分；

未按规定使用

的，扣 2 分

7．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是

否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

标准，并正确佩戴、使

用

评分依据：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二条：生产经营

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

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

使用。《山东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》（DB37/1922-2011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劳动防护用品清单、发放领取记

录、相关技术资料，核查配备情况与国家、行业标准的

符合性。2.查阅使用培训记录，现场检查劳动防护用品

配备、佩戴和使用情况。

分值 2分。

未按规定配备

的，扣 2 分；

未 正 确 使 用

的，每发现一

人次，扣 1分

四、

设施

1.是否建立设备台账、

安全设施目录；是否按

设备操作和维护规程定

期检查检测、维护保养

评分依据：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三条：生产经营单

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，并定期检测，

保证正常运转。维护、保养、检测应当作好记录。《交通

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港口安全设施目录〉的通知》。

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》（GB/T33000-2016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设备台账、安全设施目录、设备

操作维护规程以及相关的检查检测、维护保养记录。2.

现场检查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和使用状况。

分值 4分。

未建立设备台

账的，扣 1分；

未建立安全设

施目录的，扣 1
分；未制定设

备操作和维护

规程的，扣 1
分；未定期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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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

（25

分）

查检测、维护

保养的，每发

现一处扣 1分

2．特种设备是否按规定

办理使用登记并检验合

格；安全附件、安全保

护装置是否定期校验、

检修并作出记录；是否

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

档案

评分依据：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：特种

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

后三十日内，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

使用登记，取得使用登记证书。第四十条：特种设备使

用单位应当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

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。第三十九条：特种设备使

用单位应当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、安全保护

装置进行定期校验、检修，并作出记录。第三十五条：

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。

考核方法：1.查阅特种设备清单。2.对照特种设备

清单，检查特种设备技术档案，重点核查使用登记证书、

定期检验报告、安全阀校验报告、压力表检定证书、保

护装置检修记录、压力管道分布图。3.现场检查登记标

志、定期检验标志。

分值 5分。

发现 1台（套）

未办理使用登

记的，扣 1 分；

发现 1台（套）

没有按规定进

行 检 验 检 测

的，扣 1 分；

未建立特种设

备 技 术 档 案

的，每发现一

台（套）扣 0.5

分

3．是否建成使用危险化

学品作业信息系统；数

据信息是否实现在作业

场所之外异地备份，并

按要求及时准确提供相

关管理部门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7 号）第五十一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

建立危险货物作业信息系统，实时记录危险货物作业基

础数据，包括作业的危险货物种类及数量、储存地点、

理化特性、货主信息、安全和应急措施等，并在作业场

所外异地备份。有关危险货物作业信息应当按要求及时

准确提供相关管理部门。

考核方式：1.现场检查危险化学品作业信息系统、

异地备份情况。2.调阅管理部门收到信息情况。

分值 2分。

未建成使用信

息系统的，扣 2

分；未异地备

份的，扣 1 分；

未按要求及时

准确提供相关

管理部门，扣 1

分

4．是否根据储存的危险

化学品品名和危险特

性，在作业场所按规定

设置相应的安全设施、

设备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7 号）第三十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根

据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上载明的危险货物品名，

依据其危险特性，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、监控、

通风、防晒、调温、防火、灭火、防爆、泄压、防毒、

中和、防潮、防雷、防静电、防腐、防泄漏以及防护围

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、设备，并保持正常、正确

使用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安全验收评

价报告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、安全设施设备目录。2.现

场检查相关设施设备的设置和使用情况。

分值 4分。

相关设施、设

备每发现缺少

一处扣0.5分；

每发现一处不

能 正 常 使 用

的，扣 0.5 分

5.是否建有作业场所视

频监控系统，设置通信

报警装置、安全警示标

志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7 号）第三十二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

在其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、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

标志；同时还应当在其作业场所设置通信、报警装置，

并保证其处于适用状态。交通运输部《危险货物港口作

业安全治理专项行动方案（2016—2018 年）》对作业现

分值 3分。

未建有作业场

所视频监控系

统的，扣 2 分；

通信、报警装

置每发现缺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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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要求 2017 年完成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安全验收评

价报告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、通信及报警装置设置清单。

2.现场检查视频监控系统，通信、报警装置设置情况。

一处扣 0.5 分

6.是否按规定设置消防

设施、器材并维修、保

养

评分依据：《消防法》第十六条：机关、团体、企

业、事业等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配置消防

设施、器材，并定期组织检验、维修，确保完好有效。《海

港总体设计规范》（JTS165-2013）、《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

范》（JTJ237-1999）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6）、

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160-2008）、《石

油库设计规范》（GB50074-2014）、《火灾自动报警系

统施工及验收规范》（GB50166-2007）、《建筑灭火器配

置设计规范》（GB50140-2005）等。

考核方式：：1.查阅消防验收文件，消防设施器材维

修、保养记录。2.现场检查消防设施器材设置及维保情况。

分值 7分。

未按规定设置

消防设施、器

材的，每发现

一处扣 1 分；

未 按 规 定 维

修、保养的，

每发现一处扣

1 分

五、

作业

与现

场管

理

（30

分）

1.危险化学品港口作业

是否按规定及时报告；

是否存在匿报、谎报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7 号）第四十五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在危

险货物港口装卸、过驳作业开始 24 小时前，应当将作业

委托人以及危险货物品名、数量、理化性质、作业地点

和时间、安全防范措施等事项向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

门报告。报告人在取得作业批准后 72 小时内未开始作业

的，应当重新报告。时间、内容和方式固定的危险货物

港口装卸、过驳作业，经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同意，

可以实行定期申报。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委托人不得匿报、

谎报危险货物。

考核方式：1.核查一年内的申报记录与作业记录。

2.调阅一年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对港口经营人匿报、谎

报相关情形的处罚记录。

分值 2分。

未 及 时 报 告

的，扣 1 分；

匿报、谎报的，

扣 2分

2.是否根据危险化学品

理化特性和灭火方式分

区、分类和分库储存；

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集

装箱堆码层数、隔离是

否符合要求

评分依据：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591 号）第二十四条：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、方

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。

第四十四条：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集装箱装箱作业应

当符合积载、隔离的规范和要求。《常用化学危险品贮

存通存》（GB15603-1995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储罐区作业

安全通则》（AQ3018-2008）、《集装箱港口装卸作业安

全规程》（GB11602-2007）、《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

业安全规程》（JT397-2007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操作规程、作业记录。2.查阅作

业视频记录。3.现场检查作业场所、仓库、堆场。

分值 2分。

每发现一处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0.5 分

3.装载《危险货物品名

表》（GB12268）和《国

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》

规定的 1.1、1.2 项爆炸

评分依据：《集装箱港口装卸作业安全规程》

（GB11602-2007）、《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业安全规

程》（JT397-2007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操作规程、作业记录。2.查看作

分值 2分。

每发现一次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1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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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和硝酸铵类危险化学

品集装箱作业，是否按

规定实行直装直取

业视频记录。3.现场检查集装箱作业、集装箱堆场。

4.是否建立危险化学品

出入库核查、登记制度；

剧毒化学品及储存数量

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

化学品，是否在专用仓

库内单独存放，实行双

人收发、双人保管制度，

并将储存数量、储存地

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

向所在地有关部门备案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7 号）五十条、第四十九条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、出入库台

账、值班人员记录、重大危险源备案回执。2.现场检查

危化品仓库值班、收发记录及储存情况。

分值 3分。

未建立出入库

核查、登记制

度的，扣 1 分；

未建立双人收

发、双人保管

制度的，扣 1

分；未专库存

放的，扣 1 分；

未备案的（有

一个部门备案

即可）扣 1分

5.危险化学品港口作业

是否在具有从业资格的

装卸管理人员现场指挥

或监控下进行；是否装

卸储存未按规定提交相

关资料的危险化学品；

港口经营人是否对危险

化学品包装进行检查；

对包装不符合国家有关

规定的，是否停止作业

并及时通知或退回作业

委托人处理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7 号）第四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四十条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操作规程、作业记录、安全技术

说明书和安全标签、包装检查记录、从业人员资格证书。

2.查看作业信息系统、作业视频记录。3.现场检查装卸

作业。

分值 4分。

每发现一项不

符要求的，扣 1

分

6.危险化学品港口作业

是否按规定划定专门作

业区域，并实行封闭式

管理；是否按规定与作

业船舶共同进行安全检

查，确认作业的安全状

况和应急措施；是否与

在同一港区内进行危险

化学品作业并可能危及

对方生产安全的其他经

营人，签订安全生产管

理协议

评分依据: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

输部令 27 号）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七条。

考核方式:1.查阅作业场所平面布置图、操作规程、

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、船岸检查表。2.查看作业视频记录。

3.现场检查装卸作业。

分值 3分。

每发现一项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1分

7.专用仓储设施是否存

在超设计能力、超容量

储存，或储罐超温、超

压、超液位储存，管道

评分依据：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》第

十五条：专用仓库、专用场地的危险化学品不得超范围

储存、超量储存。危险化学品罐区不得随意变更储存介

质或者超温、超压、超液位操作。《危险化学品储存场

分值 3分。

每发现一处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1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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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温、超压、超流速输

送

所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安监总管三〔2016〕53 号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安全设施设计专篇、安全验收评

价报告、操作规程、运行维护记录。2.现场检查设备设

施运行状况及作业信息系统。

8.检维修作业前，是否

实施风险分析，采取和

落实预防和控制措施；

是否对检维修人员、监

护人员进行技术交底；

对聘请外来检维修人员

是否查验相关资质、资

格，签订安全管理协议

评分依据：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治理规定》

第十五条：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制定检维修方案，落实

作业环节的风险辨识、票证审批和安全措施。《山东省

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：危险化学品储存

单位作业前应当制定检维修作业方案，对实施过程中的

风险分析、隔绝置换、安全措施、技术交底等应当作出

书面记录。聘请外来人员作业的，应当查验作业单位和

人员的相关资质、资格，签订安全管理协议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检维修管理制度、作业记录、作

业方案、安全管理协议、资质资格证明材料、交底记录、

作业票证。2.现场检查或询问有关人员。

分值 4分。

每发现一处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1分

9.八类特殊作业是否按

有关规定有效执行

评分依据：1.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化工过

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(安监总管三〔2013〕88 号)：

企业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危险作业许可制度，规范动火、

进入受限空间、动土、临时用电、高处作业、断路、吊

装、抽堵盲板等特殊作业安全条件和审批程序。2.《化

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》（GB30871-2014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特殊作业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、

作业记录、作业方案、培训记录、交底记录、作业票证。

2.查看作业视频记录。3.现场检查或询问有关人员。

分值 6分。

每发现一处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1分

10.对港区内可能危及

危险化学品管道安全的

施工作业，是否制定应

急预案和防护措施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

输部令 27 号）第三十五条：在港区内进行可能危及危险

货物输送管道安全的施工作业，施工单位应当在开工的 7

日前书面通知管道所属单位，并与管道所属单位共同制

定应急预案，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。

考核方式：查阅施工通知、施工作业记录、应急预

案、防护措施、现场指导情况记录。

分值 1分。

未制定应急预

案的，扣 1 分；

未落实防护措

施的，扣 1分

六、

风险

管控

和隐

患排

查

（10

分）

1.是否开展安全生产风

险辨识和风险评价，并

针对不同风险，制定具

体的管控措施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017 年 27 号）第五十二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

营人应当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、评估，针对不同风险，

制定具体的管控措施，落实管控责任。《公路水路行业

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交安监发〔2017〕60 号）、

《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通则》（DB/T2882-2016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风险点台账、危险源辨识与风险

评价表、风险分级管控清单、风险控制措施等档案资料。

2.现场检查风险告知警示和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。

分值：3 分。

未开展安全生

产风险辨识和

风险评价的，

扣 3 分；缺少

安全可靠可行

的风险管控措

施的，每发现

一项扣 1分
2.是否开展事故隐患排

查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

故隐患，建立相关档案；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7 号）第五十六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

分值 4分。

未开展隐患排

查的，扣 4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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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

理情况是否按规定通报

和备案

定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隐患，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危险货物

港口经营人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和处理情况及时

向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《公路水路行业安全

生产事故隐患治理暂行办法》（交安监发〔2017〕60 号）、

《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体 系 通 则 》

（DB/T2883-2016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隐患排查治理清单、工作记录、

治理台账、整改方案、财务凭证、信息档案、备案回执、

通报记录（通知、通告、会议记录）。2.现场检查隐患

治理情况。3.询问从业人员。

未整改的，扣 4

分；整改不到

位的，扣 2 分；

未建立信息档

案的，扣 1 分；

未按规定通报

或备案的，扣 1

分

3.是否对重大危险源进

行辨识、评估、分级并

登记建档；剧毒化学品

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

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是

否按规定备案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017 年 27 号）第五十三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

营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，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，确定重

大危险源级别，实施分级管理，并登记建档。定期对重

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估。第五十四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

营人应当将本单位的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、应急

措施依法报送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备

案。《港口危险货物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交水发﹝2013﹞274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

识》（GB18218-2009）。

考核方式：查阅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、分级文件、

相关档案、备案回执。

分值 3分。

未按规定开展

重大危险源辨

识评估的，扣 3
分；未根据评

估结果确定危

险源等级的，

扣 1 分；未建

档的，扣 1分；

未按规定备案

的，扣 1分

七、

应急

管理

（6

分）

1.是否制定综合应急预

案、危险化学品专项应

急预案、现场处置方案

并向有关部门备案

评分依据：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国

家安监总局 88 号令）第十三条：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种类

多、可能发生多种类型事故的，应当组织编制综合应急

预案。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

27 号）第五十八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制定本单

位危险货物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，将其应

急预案及其修订情况报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

考核方式：查阅应急预案文本、备案回执。

分值 2分。

未 制 定 预 案

的，扣 2 分；

不健全的，扣 1

分；未备案的，

扣 1分

2.是否定期对生产安全

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培

训、演练、评估和修订，

并落实应急指挥、值班

备勤、应急响应等措施

评分依据：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7 号）第五十八条：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

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并如实记录，

根据演练结果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。《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监总局 88 号令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应急预案培训记录、演练计划和

演练记录、评估报告、修订记录。2.对照应急预案，现

场检查应急响应启动情况。3.询问相关人员对应急预案

内容的掌握情况。

分值 2分。

未定期开展应

急 预 案 培 训

的，扣 1 分；

未定期开展演

练的，扣 1 分；

未定期对应急

预 案 进 行 评

估、修订的，

扣 1 分；相关

措 施 不 落 实

的，扣 1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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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是否按规定建立应急

救援队伍（含专职或志

愿消防队），配备必要

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装备

评分依据：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七十九条：危险物品

的储存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组织。配备必要的应急救

援器材、设备和物资。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

法》（国家安监总局 88 号令）。

考核方式：1.查阅应急救援队伍组建文件，应急器

材、装备台账。2.现场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器材、

装备配备情况。

分值 2分。

未按规定建立

应急救援队伍

的，扣 1 分；

未配备必要的

应 急 救 援 器

材、装备的，

扣 1分

八、

环境

保护

（7
分）

1.危险化学品储存（暂

存）场所是否采取了防

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、

防腐蚀措施

评级依据：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七条：石油、

化工企业，应当采取措施对管道、设备进行日常维护、

维修，减少物料泄漏，对泄漏的物料应当及时收集处理。

储油储气库、加油加气站、原油成品油码头、原油成品

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、气罐车等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。《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法》中第十七条：收集、贮存、运输固体废物

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采取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或者

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。《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

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：输油管线和储油

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关于防渗漏、防腐蚀的规定。《石油

化工环境保护设计规范》（SHT3024-2017）。

考核方式：1、查阅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、工程设计

文件和监理报告。2、现场检查相关设施、措施。

分值 2分。

每发现一处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1分

2.是否设有符合环保要

求的港区废水、废液、

初期雨水、事故废水导

排系统及处理设施

评级依据：《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

环境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：建设港口、码头应当设置与

其吞吐能力和货物种类相适应的防污设施。第十八条：

建设岸边油库，应当设置含油废水接收处理设施，库场

地面冲刷废水的集接、处理设施和事故应急设施。《环

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（HJ2.1-2011）、《石油化工环

境保护设计规范》（SHT3024-2017）、《室外排水设计

规范》（GB50014-2006）。

考核方式：1、查阅环评报告及批复、现状环境影响

评估报告及备案文件、竣工图纸资料。2、现场检查废水

处理、初期雨水收集、事故废水导排和处理等设施。

分值 3分。

每发现一处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1分

3.是否按环保要求设置

船舶污染物、废弃物接

收设施;是否设置围油

栏等应急处理设备

评级依据：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九条：港口、

码头、装卸站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备有足够的用于处理船

舶污染物、废弃物的接收设施，并使该设施处于良好状

态。装卸油类的港口、码头、装卸站必须编制溢油污染

应急计划，并配备相应的溢油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。《港

口码头溢油应急设备配备要求》(JT/T451-2009）。

考核方式：1、查阅相关竣工图纸资料、设备清单。

2、现场检查相关设施设置和使用情况。

分值 2分。

每发现一处不

符合要求的，

扣 1分


